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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货物运输文书草案初稿 
 
加拿大的提案 
 
秘书处的说明 
 

为筹备预计将继续审读 A/CN.9/WG.III/WP.21 号文件所载文书草案的第三工作组
（运输法）第十届会议，加拿大政府于 2002年 8月 20日提交了关于文书草案的范围
和结构的提案案文，供工作组审议。本说明附件按秘书处收到的形式转载该提案的案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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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的提交日期系秘书处收到提案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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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加拿大的提案 
 
1. 加拿大欢迎贸易法委员会采取此项新举措，促进在一个堪称头绪纷杂的法律领域
中统一国际法的事业。我们还感谢国际海事委员会（海事委员会）不仅在本项主题上、

而且还在国际海事法的许多其他领域中对这一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 

2. 我们还欢迎 2002年 4月在纽约举行的运输法工作组第九届会议的成果。该届会议
是关于本项主题的第一次会议，因此辩论是初步性的，主要侧重于概念问题，尤其是

文书草案的适用范围。如工作组此次会议的报告(A/CN.9/510)所述，会上达成了普遍共
识，认为工作组的工作目的是要结束适用于海上货物运输多种赔偿责任制度并存的情

况，调整海运法使之适合国际海运惯例的需要及现实。工作组相当重视本项目的“海

事方面”，加拿大由衷地赞同这一做法。 

3. 同时，工作组认识到，对于审查多式联运问题存在着相当大的兴趣和需要，因此，
妥当的做法应当是一方面研究基于港到港原则的严格海事制度，另一方面则研究基于

门到门原则的还延伸到陆路运输的制度，即“多式联运制度”，而无须在此阶段就未

来文书的范围作出决定。 

4. 对于这两种办法，有人支持，也有人反对。加拿大表示支持制定一项港到港文书，
这并不是因为我们不承认门到门运输已成为普遍做法这一现实，而是因为我们坚信： 

a) 海事委员会的最初目标是首先着重于恢复海运方式国际法的统一，这一目标
是正确的，对尚未制订国际管理规则的领域（例如电子单据）采用统一的规则是

非常重要的； 

 b) 这一目标不应因工作组的工作范围延伸至其他运输方式而被延误或损害； 

 c) 制定一项严格限于海运方式的新文书，会比一项还旨在管理其他运输方式的
文书更有望被广泛采用，因为其他运输方式迄今在大多数国家仍由本国法律管辖，

只有那些目前已适用其他运输方式的国际公约的国家除外，其中主要是欧洲国家。 

5. 显然，那些支持延伸工作范围以便包括基于门到门原则的其他运输方式规则的人，
同样相信这是工作组应采取的正确办法。他们认为，对于今日及明日的运输概念需要

提出全新的办法，特别是在集装箱运输领域，从而增加未来文书的价值，不过新办法

应首先从海运方面产生。 

6. 因此，在我们看来，此时如将工作组的工作范围仅限于一种办法而将其他办法排
除在外，并无任何好处。如果接受这一前提，工作组就必须找出缩小港到港办法与门

到门办法之间的距离的途径。这显然是一个政策上难以两全的问题，因此，应在 9 月
份会议上拿出充足的时间讨论这一问题，或许应在工作组继续审议各条款草案之前的

会议上提前讨论，以期就工作组未来的工作方向达成共识。 

7. 我们认为可以作为可能共识的基础审查下列三种办法： 

办法 1 

8. 继续审议现行文书草案，包括第 4.2.1条，但应增加一项保留意见，使缔约国能够
决定是否实施该条款和管辖海洋运输之前或之后的货物运输的有关规则。 

评注 

a) 本办法有助于希望恢复海运方式法律统一性的国家增进这一目标并在其他运
输方式中确立这一目标。同时，不采取这一目标的国家仍将属于新的海事制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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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今后可以撤消其保留意见并全面适用本文书。 

b) 在批准文书时宣布保留意见，就不会分不清哪些缔约国适用文书的全部条文，
哪些国家对文书适用于第 4.2.1条中提到的内陆运输有保留意见。 

办法 2 

9. 继续审议现行文书草案，包括第 4.2.1条，但在“国际公约”一词（第 4.2.1.b款）
之后添加“本国法律”一词。 

评注 

a) 本办法再一次向有意制定海运方式新制度、而把其他运输方式的规则留给本
国法律处理的国家提供一个重要的信息。据认为，按照本办法，由于这方面的声

明无案可查，将更难以在某一特定时期确定任何缔约国适用何种法律：是关于内

陆运输的强制性国际公约，还是本国法律。 

b) 如采用办法 1 和 2，可能还需就地点来确定的损坏的赔偿责任进一步拟订第
4.2.1条。 

办法 3 

10. 修订现有文书草案使之确定： 

第 1章 第 2、第 3和第 4章共用的定义和所有条文； 

第 2章 关于海上货物运输（即港到港）的条文； 

第 3章 关于海上货物运输的条文以及海运之前和之后其他运输方式（即门到门）的
条文。 

这方面似乎有两种基本方式： 

a) 统一制度—同样适用于涉及门到门货运的所有运输方式的单一制度； 

b) 网络制度—与上面的 a)相同，但有一项附加条件，即当一项国际文书适用于
某一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内陆运段而且灭失和损坏显然完全是在内陆运输过程中

发生时，统一制度即不适用。 

第 4章 最后条款和保留意见，列入一项条文，规定可以对以下两章提出明确保留意
见： 

· 第 2 章，针对那些希望实施适用于多式联运新文书（门到门制度）的国家；
或 

· 第 3 章，针对那些希望实施仅适用海上货物运输新文书（港到港制度）的国
家。 

评注 

这是一个比较扎实的办法，其目的在于： 

a) 兼顾第 2 章和第 3 章中分别提出的港到港办法和门到门办法，在统一货物运
输国际法律方面迈出重大的一步。实际上这是在单一项文书中包括两项单独的公

约，同时分别载列这两章共有的条文。按此办法，哪些缔约国加入第 2 章规定的
海事制度，哪些国家加入第 3章规定的多式联运制度，一目了然。 

b) 从长远来看有增进统一性的可能，因为只加入第 2 章的国家只要撤消其对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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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章的保留意见即可加入第 3章。这或许是办法 3与办法 1之间的一个关键差别，
在办法 1 中，撤消这种保留意见可能因不同的政策考虑而变得复杂，可能需要就
是否为配合第 4.2.1条而通过一项内陆运输国际公约而作出决定。此外，虽然这些
公约往往是区域性的，且数目有限，但无法预测今后是否会通过其他区域性公约。

这些公约不太可能是统一的，因此，因第 4.2.1条而将其纳入本文书，可能无助于
推进货物运输国际统一性的事业。 

11.  如果决定在第 3 章中采用“网络制度”，那么该章中的海事制度很有可能与第 2
章相同，海运方式的法律因此可以实现最广泛的统一性。照此设想，办法 3 可以简化
如下： 

第 1章 第 2、第 3和第 4章共用的定义和所有条文； 

第 2章 关于海上货物运输（即港到港）的条文； 

第 3章 关于海运之前和之后的其他货运方式（即门到门）的条文。 

第 4章 最后条款和保留意见，针对那些希望只对海上货物运输（即港到港运输）实
施新文书的国家列入一个允许对第 3章提出明确保留意见的条文。 
 
小结 

12. 向工作组提交本提案的唯一目的是提出构想文件，而本文件中提出的问题却超出
了构想文件的范围。不过我们希望，本文件能有助于审查工作组面临的各种政策选择，

并促进在本届会议或 2003年春季举行的下届会议上进行辩论，本着既能取得最广泛的
支持、又能真正实现这一举措的最重要目标——结束海上货物运输多种赔偿责任制度

并存的状况——的思路达成共识。 


